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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第二十六次会议 

2006 年 7 月 3-6 日，蒙特利尔 

临时议程项目 4(d)
* 

审议与甲基溴有关的问题: 
对甲基溴用途实行多年期豁免问题(第 XVI/3 号决定)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对甲基溴实行多年期豁免问题的决定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秘书处谨此在本说明的附件一中分发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对甲基溴实行

多年期豁免问题的决定草案。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以及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

二十五次会议均已对关于此项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审议。缔约方第十七次会

议的预备会议商定把对该项提案的审议推迟到 2006 年间进行。本说明的附件

二中重印了第 XVI/3 号决定—该决定要求缔约方审议关于对甲基溴实行多年期

豁免问题。 

                                                      
*    UNEP/OzL.Pro.WG.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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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关于实行多年期豁免问题的决定草案 
 

[回顾 缔约方在其第 Ex.I/3 号决定中商定，应着手审议有关详细拟定用以

批准多年期豁免的标准和方法， 

决定如下： 

1．申请获得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的缔约方应按照适用于单一年份关键用

途豁免提名所依循的截止日期提交提名； 

2．申请获得多年期豁免的缔约方应努力确保在所涉关键用途豁免的提名

中所申请的甲基溴数量在豁免申请所涉时期内总体呈逐步递减趋势； 

3．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将依照其惯常的审查程序和会议日程安排着手

审评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提名中涉及的所有年份，并针对那些作出此种提名的

缔约方就所申请的所有年份提出建议；此种审查将与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对

单一年份关键用途豁免提名的审查同步进行； 

4．在对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提名进行评价过程中，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

会将按其会议的通常日程安排，采用缔约方在其第 IX/6 号决定和第 Ex.I/4 号

决定第 9(c)段中所商定的相关标准，并采用它针对单一年份关键用途豁免提名

所采用的同样标准和假定推断，对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进行审评； 

5．缔约方将在其下次会议上，根据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的审评结果，

对各申请方所提出的单一年份和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提名、以及甲基溴技术选

择委员会所提出的相关建议，并计及第 IX/6 号决定和第 Ex.I/4 号决定第 9(c)

段中所列相关标准，对关键用途豁免申请方的申请所涉整个时期进行审查； 

6．获准实行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的缔约方应在缔约方已核准其实行多年

期关键用途豁免后，在许可、准许或授权使用甲基溴时，视具体情况适用第

IX/6 号决定和第 Ex.I/4 号决定第 9(c)段中所列述的相关标准； 

7．经缔约方大会核准实行多年期关键用途豁免的所有缔约方均可根据情

况变化，要求重新对业经核准的关键用途豁免重新进行审议；此种要求应按所

商定的关键用途豁免年度提名截止日期提交，并将由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依

照以上第 4段的规定予以审评； 

8．缔约方将在甲基溴技术选择委员会作出审评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审议以上第 7 段中所列述的、对已获核准的关键用途豁免提名以及甲基溴技术

选择委员会提出的相关建议进行重新审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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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 XVI/3 号决定.  甲基溴关键用途提名的时限 

铭记 第 Ex.I/4 号决定第 9(e)段请技经评估组按年度审查甲基溴关键用途
提名,并在审查过程中采用第 IX/6 号决定所列标准以及缔约方所商定的其他相
关标准, 

确认  第 Ex.I/3 号决定第 6 段要求缔约方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实行多
年期豁免问题的相关提议,并考虑详细拟订审批多年期豁免的标准和方式方法, 

1.  商定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关于把甲基溴关键用途提名和豁免的时限
延至超过一年的依据； 

2.  尽可能在缔约第十七次会议上详细拟订一个用于把关键用途豁免时限
延至超过一年的框架, 并商定同时应特别考虑到以下各项因素:   

(a) 就以下各项内容作出年度汇报: 

(一)  对甲基溴进行重新登记和审查的现状； 

(二) 甲基溴替代品和代用品的登记现状； 

(三) 为评价和确保按照本国相关条例和规定审批替代品和代用品并
使 之商业化而做出的努力； 

(b)  评估要求作为例外情况对业经核可的关键用途豁免进行审查的申
请； 

(c)  对各种不同情况所涉下降趋势进行审查； 

(d） 利用第 Ex.I/4 号决定第 1段中所述替代品数据库对各项提名进行评
估,并将之与各项管理战略进行对比； 

(e） 各项现行决定对时限超过一年的甲基溴关键用途豁免的适用性； 

(f） 适用于时限超过一年的关键用途豁免的其他条件； 

3.  审议把关键用途豁免的时限延至超过一年的做法在技术上的理由, 
同时特别计及下列情形: 

(a) 甲基溴的常见使用方法并非基于年度或季节的常规变化而制定; 

(b) 就某一特定用途而言,预计在若干年内将无法找到替代品、或另
有其他解决办法; 

(c) 采用某一替代品的计划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实施; 

(d) 管理战略包括针对某项提名/部门或用途实行的完整的、而且附
有具体时限的逐步淘汰措施。 

 
 


